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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资 产 重 组 业 绩 承 诺 实 现  

情 况 说 明 的 审 核 报 告  

 

大华核字[2015]002790 号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雅致股份）编制的《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雅致股份

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雅致股份管理层编制

的《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说明》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

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

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雅致

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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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

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

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雅致股份管理层编制的《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规

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雅致股份重大资产重组 2014 年

度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的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雅致股份向证券监管机构呈报2014年度标的资

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之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五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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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有

关规定，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1、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集团”） 

注册资本：人民币 900,000,000 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赤湾港赤湾大厦 

成立时间：1982 年 9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余利明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501121470 

税务登记号：61883297-6 

经营范围：土地开发，发展港口运输，相应发展工业、商业、房地产和旅游业。保税

场库经营业务，保税项目包括（纺织品原料、钢材、木材、轻工业品、粮油食品、机械设

备及机电产品、电子电器产品、五金矿产、土特产品、工艺品、造纸原料、化肥、化工原

材料）。在东莞市设立分支机构。 

2、上海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南山”）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住所：黄浦路 53 号 3 层 303 室 

成立时间：1995 年 1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陈雷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0900012704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收费停车场库（配

建）。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卫生洁具，木材，水暖器材，陶瓷制品，五金交电，家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南山集团持有的深圳市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地产”）

100%股权、上海南山持有的上海新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南山”）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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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和南通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南山”） 100%股权。 

1、南山地产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赤湾石油基地赤湾石油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田俊彦 

注册资本：145,0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3 年 5 月 29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4005288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房地产

开发；物业管理。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注：原南山地产注册资本为 150,000 万元，分立完成后，南山地产注册资本变更为 

145,000 万元。 

（2）控股、参股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南山地产合并报表范围内有 16 家控股子（孙）公司、2 家参

股公司。 

2、上海新南山 

企业名称：上海新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青浦区徐泾镇联民路 1881 号 2 幢 2 层 A 区 235 室 

法定代表人：陈雷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时间：2011 年 12 月 14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8002687667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室内外装潢及设计，房屋租赁，停车场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3、南通南山 

企业名称：南通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桥北村十一组 

法定代表人：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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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成立时间：2012 年 10 月 26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600000274187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信息咨询；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管理服务。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三)交易价格 

1、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本次交易，本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出

具的并经国务院国资委核准的评估结果确定。 

根据中通诚出具的中通评报字〔2013〕286 号、中通评报字〔2013〕287 号、中通评

报字〔2013〕288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南山地产 100%股权、上海新南山 80% 股

权和南通南山 100%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分别为 343,774.97 万元、63,923.81 万元

和 9,451.56 万元，合计为 417,150.34 万元，该评估结果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备案。根

据上述评估结果，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确定为 417,150.34 万元。 

公司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出具了中通评

报字[2014]第 397 号、中通评报字[2014]第 398 号、中通评报字[2014]第 399 号《资产

评估报告书》。根据中通诚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合计为 

418,741.67 万元，未发生减值。 

2、净利润预测数 

各方一致同意，协议项下进行补偿测算的对象为雅致股份拟购买的南山地产 100%股

权、南通南山 100%股权以及上海新南山 80%股权，补偿标的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及 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合计分别不低于 4 亿元、4 亿元、

5 亿元及 2.5 亿元。 

3、业绩补偿方案 

2014 年 3 月 27 日，本公司与南山集团、上海南山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 

2015 年 2 月 10 日，本公司与南山集团、上海南山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已约定由南山集团和上海南山承担本次利润补偿义务。 

若补偿义务人需对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预测数的差额进行补偿，则其应当以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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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中认购的股份向雅致股份补偿净利润差额（净利润预测数减去实际净利润数）。各补偿

义务人就协议项下的盈利预测补偿对雅致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在补偿义务人发生补偿责任的情况下，雅致股份可以要求任一或全体补偿义务人进行

补偿。任一补偿义务人本次重组中认购的股份不足以承担补偿责任的，另一补偿义务人将

无条件以本次重组中认购的股份承担补偿责任。 

补偿义务人应在补偿期限内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股

份补偿数量的规定计算整个补偿期限内的应补偿股份数，并且雅致股份应在该期限内发出

董事会通知，召开董事会审议雅致股份以 1.00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补偿的股

份事宜。雅致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后，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发出召

开股东大会通知。如果雅致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股份回购注销方案，雅致股份应于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通知的 5 

个工作日内与雅致股份共同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应补偿股份

的注销手续。在注销手续完成之前，补偿义务人就应补偿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

分配的权利。 

应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股份数量=（补偿期末的累积预测净利润数－补偿期限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雅致股份于本次发股买资产中发行的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上述计算公式中的净利润预测数/实际净利润数指南山地产 100%股权、南通南山 100%

股权以及上海新南山 80%股权所对应的目标公司净利润预测数/实际净利润数之和。 

如果自本次重组完成日至股份补偿实施之日的期间内，雅致股份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

行分配而导致补偿义务人持有的雅致股份的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调整为：

按上述“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应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补偿义务人本次重组中认购股份的总量。如按上述“应补偿股

份数量”的计算公式计算的补偿期限内某一年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则应按 0 取值，即

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雅致股份将对目标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目标资产作

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雅致股份于本次发股买资产中发行的股份总数，则补偿义

务人应另行向雅致股份以股份方式补偿期末减值额。期末减值额补偿股份数量计入应补偿

股份数量，其计算公式为： 

期末减值额补偿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总数。 

上述计算公式中的期末减值额指南山地产 100%股权、南通南山 100%股权以及上海新

南山 80%股权所对应的目标公司期末减值额之和。 

各补偿义务人就协议项下的期末减值额补偿对雅致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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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南山集团及上海南山承诺南山地产 100%股权、上海新南山 80%股权以及南通南山 

100%股权，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合计分别不低于 4 亿元、4 亿元、5 亿元及 2.5 亿元。 

三、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4 年度标的资产审计报告（大华审

字[2015]004393 号、大华审字[2015]004395 号、大华审字[2015]004396 号审计报告），标

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303.62 万元，大于承诺数 4

亿元。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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